
環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就文件 F E H C  2 0 / 2 0 2 5「沙田區資源回收現況及

進展報告」的補充資訊  

 

沙田區的「綠在區區」營運合約的合約期和合約價值如下：  

 

項目名稱  合約開始  

日期  

合約結束  

日期  

合約價值  

(百萬港元 )  

「綠在沙田」營運合約  1 1 / 3 / 2 0 2 4  3 0 / 1 1 / 2 0 2 6  2 2 . 6 2  

為沙田區設立和營運回收

便利點 (第一期後續 )  

(「綠在大圍」 )  

1 / 1 / 2 0 2 3  3 0 / 9 / 2 0 2 5  2 6 . 9 9  

為 公 共 屋 邨 設 立 和 營 運 回

收 便 利 點  -  沙 角 邨 及 水

泉澳邨  

1 / 2 / 2 0 2 4  3 1 / 5 / 2 0 2 6  9 . 4 8  

為 公 共 屋 邨 設 立 和 營 運 回

收 便 利 點  -  駿 洋 邨 及 欣

安邨  

1 4 / 1 / 2 0 2 4  1 3 / 5 / 2 0 2 6  1 1 . 8 8  

 

各「綠在區區」營運合約價值所涉及的金額主要包括支付合約要求的

基本服務，以及 預留款項用作政府按需要而要求營辦團體提供額外服

務時需支付的營運費用。環保署會按「綠在區區」營辦團體所提供的

服務及實際回收量發放營運費用。在 2 0 2 4 - 2 5 財政年度，全港「 綠在

區區」項目包括「回收環保站」、「回收便利點」和設於公共屋邨的

「回收便利點」的營運支出分別約 0 . 7 0、 2 . 8 0 和 1 . 2 5 億元 (上述為預

計營運支出，實際支出仍在核實中 )。  

 


